2019年中诚信托新能源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投资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
合同编号：2019JH0105TZJG01BC01
2020年__月

本编号为【2019JH0105TZJG01BC01】的《投资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双方于2020年___月【  】日在北京东城区共同签署：

甲      方：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托”）
法定代表人：牛成立
住      所：北京市东城区安外大街2号
联  系  人：王琛
电      话：010-84267073 

邮      编：100013

乙      方：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正”）
法定代表人：刘敬东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51号慎昌大厦5840室
联  系  人：王鹏
邮      编：100080
电      话：010-82251518
以上主体单独称“一方”，合称“双方”。
鉴于：
１、甲方、金驰生活服务（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驰公司”）及相关方于2019年9月10日签订了的编号为2019JH0505ZR01HZ01的《合作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
2、甲乙双方已经于2019年9月  日签订了编号为【2019JH0105TZJG01】的《投资监管服务协议》（以下简称“投资监管协议”）。双方同意，由乙方指派【1】名专业的监管人员根据《投资监管协议》和《合作协议》，采取驻场监管方式对金驰公司进行监管。
3、金驰公司是依法成立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是座落于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的4宗地块即编号为【郑港出（2019）7号、8号、9号、17号】地块的合法开发建设主体，即投资监管协议约定的原监管抵押物，4宗土地对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分别为：4101002019B01826、4101002019B01869、4101002019B01871、4101002019B01922；金驰公司也是座落于河南省郑州市航空港区的编号为【郑港出（2019）10-16号】7宗地块的合法开发建设主体，即本次拟增加被监管抵押物，7宗土地对应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电子监管号分别为：4101002019B01857、4101002019B01849、4101002019B01903、4101002019B01895、4101002019B01884、4101002019B01919、4101002019B01939。（上述共计11宗地块之上的建设项目以下统称“郑州空港区项目”）。截至本补充协议签署日，金驰公司已经全部缴清以上11宗地块全部土地价款及相关税费。
4、甲方、金驰生活服务（河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驰公司”）及相关方于2020年2月17日签订了的编号为2019JH0505ZR01HZ01BC02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及《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金驰公司的主要印鉴（包括但不限于公章、财务专用章、法定代表人名章、合同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证照（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开户许可证，以及郑州空港区项目11宗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预售许可证等）、密钥（包括但不限于网银U盾、销售网签密钥等）应由甲方与金驰公司共同管理。金驰公司使用上述印鉴证照密钥，需事前向甲方提出申请，获甲方批准同意后方可使用。金驰公司建立上述所有印鉴的使用台账制度，用章台账列明每次用章的时间、使用文件、发往单位、数量等，并于每次使用完毕后留存用章文件复印件以备甲方检查。
基于上述约定，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双方经协商就监管服务（以下简称“本监管项目”）基本事宜达成一致，在《投资监管协议》基础上签订本补充协议，以资共同遵照履行。
一、增加监管范围
因甲方与金驰公司增加了合作项目范围，增加郑州空港区项目7宗抵押物土地,因此甲方委托乙方相应增加监管范围及对应的考核节点如下：
（1）郑州空港区项目现场巡查
《合作协议》中关于金驰公司以及郑州抵押物项目的管控措施持续有效。除此以外，本次拟新增7宗抵押物土地的项目建设和销售特设立考核目标如下：

	
	序号
	考核时点
	考核指标
	备注

	工程进度考核
	1
	X号宗地对应的首笔信托资金成功募集之日起届满2个月之日（具体各宗地块的抵押办理时限起始日以甲方向金驰公司发送的书面通知记载为准，届时甲方将告知乙方起始日期）
	取得X号宗地《不动产产权证》并办理完成抵押登记手续
	销售进度=已售面积/可售住宅面积，已售面积以销售合同面积计算

	
	2
	第三期首笔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届满3个月之日
	取得首期《用地规划许可证》
	

	
	3
	第三期首笔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届满10个月之日
	取得首期《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
	第三期首笔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届满10个月之日
	取得首期《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5
	第三期首笔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届满12个月之日
	首期工程施工至可售状态
	

	
	6
	第三期首笔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届满12个月之日
	取得首批《预售许可证》
	

	销售进度考核
	7
	第三期首笔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届满16个月之日
	可售部分销售进度不低于30%
	

	
	8
	第三期首笔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届满19个月之日
	可售部分销售进度不低于50%
	

	
	9
	第三期首笔标的股权收益权转让价款支付之日起届满22个月之日
	可售部分销售进度不低于70%
	


注1：第三期第一次信托计划资金根据新增的7幅地块抵押物项下具体各地块缴纳完毕土地出让金、契税、滞纳金的进展情况进行募集，募集前核实拟提供抵押宗地的土地出让金、契税、滞纳金等是否全部缴纳完毕，为表述方便，该宗地称为X号宗地。
注2：上表中“销售进度”按照抵押物项目销售已签署正式购房合同或完成网签备案的销售进度孰先计算。
（2）郑州空港区项目解押与销售保证金
项目销售需要解押抵押物的，金驰公司应按照《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中的约定，向甲方缴纳解押保证金，同时保证动态抵押率处于《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允许的水平。销售过程中需要缴纳销售保证金时，金驰公司应按照以下要求于累计销售进度达到相应标准后1个月内向甲方支付相应的保证金：
	可售部分累计销售进度（%）
	累计支付的保证金金额
	备注

	30
	第三期信托资金的30%
	销售进度=已售面积/可售面积，已售面积根据销售合同签订面积计算

	50
	第三期信托资金的60%
	

	70
	第三期信托资金的100%
	


注1：保证金的支付时限不得晚于销售进度达成之日起一个月，保证金足额支付前甲方不配合金驰公司办理新的销售合同签订工作。注2：第三期信托资金规模以最终募集规模为准。注3：上表中“销售进度”按照抵押物项目销售已签署正式购房合同或完成网签备案的销售进度孰先计算。
本次拟新增7宗抵押物土地的服务内容、监管方式及程序按投资监管服务协议约定的原监管抵押物相关内容同等适用执行；如因项目运行及监管要求，需要乙方增派驻场人员的，则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增派时间。服务期限自增派驻场人员首次驻场之日起计算。
二、增派驻场人员
甲、乙双方同意增派驻场人员的情况下，乙方另增派驻场人员进驻金驰生活服务（河南）有限公司及其开发建设的郑州空港区项目进行监管。乙方应当在增派驻场人员前将其信息及联系方式告知甲方。
三、监管服务费变更
经双方协商确认：监管服务费用自乙方正式驻场之日（即首次监管交接日为准）起计算。甲方应向乙方支付的监管服务费标准为每人500,000元/年（大写：每人每年伍拾万元整），折合每人41,666.66元/月（大写：每人每月肆万壹仟陆佰陆拾陆元陆角陆分）。如因项目运行及监管要求，需要乙方增派驻场人员的，增派监管人员的费用另行约定。
四、其他事项
1、本补充协议为《投资监管服务协议》的补充及修订，与《投资监管服务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投资监管服务协议》已约定的事项在未被修改的范围内继续履行。
2、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并加盖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3、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本页为编号为【2019JH0105TZJG01BC01】的《投资监管服务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签署页）
甲方（公章/合同专用章）：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乙方（公章/合同专用章）：北京康正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日：2020年_____月_____日
签署地：北京市东城区
